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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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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40182699號

訂定「臺中市臺中航空站噪音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

　附「臺中市臺中航空站噪音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臺中航空站噪音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民用航空法第三十七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機關

及其權責劃分如下：

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依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核撥之航空站回饋金(以下簡稱回饋金)分配

本市回饋範圍內各區(里)得分配金額。

二、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回饋範圍之區公所：辦理回饋

金發放及核銷作業。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回饋範圍，以里為單位，且位於環保局按機場

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所劃定公告之「臺中市清泉崗機場航

空噪音防制區」。

第四條    回饋金之用途如下：

一、維護居民身心健康之補助：指有關提昇生活環境品質及

醫療保健事項。

二、獎助學金之補助：指有關獎勵成績優異及補助清寒學生

事項。

三、社會福利之補助：指有關補助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

及急難救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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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活動之補助：指有關補助地方民俗節慶及提昇教育

文化水準事項。

五、基層建設經費之補助：指有關改善區(里)道路、交通、

水利、治安、環境、清潔衛生及宗教文化設施遷、改建

事項。

六、公益活動之補助：指與促進公共利益有關活動事項。

七、環保局及本市各區公所辦理回饋金業務之行政作業費

用。

前項第七款所規定行政作業費用總額不得超過每年回饋金總

額百分之十。

第五條    回饋金分配方式如下：

一、本府就每年可分配之回饋金總額，依據噪音防制區等級

權重、土地面積比例、戶口數比例為權重計算分配之。

二、分配公式：噪音防制區內各里之回饋金=

  航空站提撥之回饋金 × 
 (該里之權重)×(面積比例)×(戶口數比例)

　　　　　　　　　　 ∑(該里之權重)×(面積比例)×(戶口數比例)

(一)權重：一級噪音防制區比二級噪音防制區比三級噪

音防制區等於五比二十五比七十。

(二)面積比例：該里之土地面積除以各級噪音防制區之

土地面積總和。

(三)戶口數比例：該里之戶口數除以各級噪音防制區之

戶口數總和，有關各級噪音防制區之戶口數以臺中

市政府民政局之統計資料為依據，其資料參考依據

為回饋金發放年度之上一年二月份資料。

第六條　  環保局每年應將回饋金分配額度，通知本市回饋範圍內之各 

區公所依第四條回饋金用途執行；執行時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

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市回饋範圍內之區公所收受回饋金應依預算法規定納入預

算辦理，並依相關規定辦理核銷。

本府得視需要派員抽查本市回饋範圍內之區公所回饋金實際

執行進度及經費支用情形，回饋範圍內之區公所應於當年度結束

後十五日內向本府提報回饋金執行成果報告；如經查核回饋金之

支用有不當者，應促其改正。

第八條    本辦法之回饋金因故無法正常執行時，本市回饋範圍內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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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應暫緩回饋金支付。

第九條    當年度回饋金未執行完成之部分，經核准保留者，得轉入後

續年度使用。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水人字第1040053783號

附件：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排水計畫審查委員會設置作業要點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排水計畫審查委員會設置作業要點」，並自

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排水計畫審查委員會設置作業要點」。

正本：本局水利工程科、雨水下水道工程科、水利規劃科、水利管理科、防

災工程科、大地工程科、坡地管理科、污水工程科、污水營運科、水

利養護工程科、綜合企劃科、秘書室、會計室、政風室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本局人

事室(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排水計畫審查委員會設置作業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審查排水計畫，依臺中市排水

計畫審查作業辦法第十條規定，設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排水計畫審查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查開發面積二公頃以上之排水計畫。

（二）其他有關排水計畫審查事項。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七人，召集人由本局局長指派副局長一人兼任；

副召集人一人由本局局長指派副總工程司以上人員兼任，其餘委員

十五人由本局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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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推薦專家一人。

（二）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推薦專家一人。

（三）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推薦專家一人。

（四）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推薦專家一人。

（五）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推薦專家一人。

（六）專家學者十人。

委員任一性別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為原則。

四、本委員會委員之任期為二年，連聘得連任。但代表機關出任者，隨

其本職進退。

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由本局補聘(派)之。補聘（派）委員之任期

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五、本委員會開會時，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

時，由副召集人代理。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

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本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由他人代理之。但機關推薦

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委託同機關人員代理出席。

六、本委員會視實際需要召開審查會議，由本局局長或召集人圈選四分

之三委員開會，會議時應有圈選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

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正反意見同數時，由主

席裁決之。

出席委員對決議有不同意見，得列入紀錄，以備查考。

七、如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訂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審議過程應絕對保密，經決議事項應作成紀錄陳核備查。

八、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局水利規劃科科長兼任，承召集人

之命綜理本委員會幕僚業務，並置幹事一人至三人，均由本局派員

兼任。

九、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機關、團體或人員列席。

十、本委員會得推派委員或指派本局人員實地調查並研擬意見，提供委

員會審查參考。

十一、本委員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依第三點聘任之委員及

依第九點受本局邀請列席之人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

通費。

十二、本委員會對外行文，應以本局名義行之。

十三、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本局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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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工字第1040178748號

附件：臺中市政府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核發作業要點

主旨：檢送修正後「臺中市政府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核發

作業要點」乙份，並自104年8月10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本次修正旨揭作業要點第四點，內容如下：

  申請人申請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列文件資料，向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提出。

(一)申請人身分證或有效期間內之居留證。

(二)兒童及少年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三)切結書。

  申請人情況特殊，得由本府社會局或本府社會局委託之民間團體社工

員以個案方式轉介辦理。申請資料因特殊事故無法取得時，可依社工

員提供之訪視評估報告或由區公所相關承辦人員（承辦人、里幹事）

實地訪查報告作為審核依據。

二、敬請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秘書處登載公報。

正本：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核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8月10日府授社工字第1040178748號函修正

一、依據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計畫第八點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設籍本市弱勢家庭之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及少年，未接受公費收容安

置，經社工員訪視評估其家庭有「緊急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

助計畫」第二點各款情形之一，並符合扶助計畫第三點規定者，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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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監護人、本人或實際照顧者（以下簡稱申請人）得向本局申

請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四、申請人申請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應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下列文件資料，向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提出。

(一)申請人身分證或有效期間內之居留證。

(二)兒童及少年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三)切結書。

  申請人情況特殊，得由本局或本局委託之民間團體社工員以個案方

式轉介辦理。申請資料因特殊事故無法取得時，可依社工員提供之

訪視評估報告或由區公所相關承辦人員(承辦人、里幹事)實地訪查

報告作為審核依據。

五、區公所受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各區公所應隨時受理申請，並由里幹事主動發掘轄區內符合規

定之弱勢家庭，協助辦理申請手續。

(二)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料無法辨認或不完備時，得請申請人補充。

另有需要提供其他戶籍資料，得依職權向戶政單位調閱相關資

料。

(三)各區公所受理申請後，應盡速辦理資產調查，將申請表及財稅

資料，函送本局。

六、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申請，本局應將審核結果，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經本局核定補助者，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三千元，

扶助期間以六個月為原則。扶助六個月期滿前經本局或受本局委託

之民間團體指派社工員調查訪視，認為有延長必要者，得延長扶助

期間，最多補助十二個月。但同一事由以扶助一次為限。

七、申請案經本局核准後，生效日期以各區公所函送本局之收文日為

準。當月十五日以前收文者，自當月份起發給生活扶助；十六日以

後收文者，自次月份起核給生活扶助。補助款由本局按月撥款入受

扶助兒童少年郵局帳戶；但因特殊因素致受扶助兒童少年無法開戶

者，得由申請人簽立切結書後，撥入指定帳戶。

八、申請案經本局審核未通過者，申請人應於接獲書面通知翌日起三十

日內向本局提出申覆，申覆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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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婦字第10401780431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統一裁罰基

準」。

附修正「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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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40031042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地政士獎勵作業要點」第六點、第八點、第

九點並刪除第十一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地政士獎勵作業要點」1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台中市地政士公會、臺中市

大臺中地政士公會、臺中市直轄市地政士公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含附件)

3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秋字第　4　期

31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地政士獎勵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月10日中市地價一字第10000004892號函訂

中華民國104年8月7日中市地價二字第1040031042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地政士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42條規定之獎勵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對象為經本府核發開業執照之地政士（以下簡稱地政士）且

執業連續滿4年以上之地政士。

三、地政士於本市開業滿2年，並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局得依本法第

42條第1款予以獎勵：

(一)在本市代理申請土地登記及測量案件，連續2年以上合計達240

件以上，而其補正比率未超過二十分之一且駁回比率未超過

三十分之一。

(二)在本市代理申請土地登記及測量案件，連續2年以上合計達120

件以上，無補正、駁回紀錄。

四、地政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局得依本法第42條第2款予以獎勵：

(一)對地政作業方法提出重大改進措施，經本局採行。

(二)對地政法令研提修正意見，經本局採行。

(三)對地政制度之創新、地政及稅務行政業務之革新或對地政及財

稅學術、法規之研究或著作，具有重大貢獻。

五、地政士舉發虛偽之土地登記或測量案件，確能防止犯罪行為，保障

人民財產權益，影響屬全市性者，本局得依本法第42條第3款予以

獎勵。

六、地政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局得依本法第42條第4款規定予以獎

勵：

(一)志願參與地政機關為民服務工作，達300小時以上，且服務成績

優良。

(二)義務推行地政教育2年以上，成績優良。

(三)協助解決不動產糾紛案，成效卓著。

(四)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之申報登錄無不詳實、無逾期申報

者。

七、地政士3年內曾違反本法第44條各款規定受懲戒處分者，不予獎

勵。

受獎人如有不符基本資格或獎勵條件情事且經查證屬實者，主辦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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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得逕予撤銷其獲獎資格，並追回其所獲獎座及獎狀。

八、申請方式：

(一)每年6至8月受理，地政士符合上開規定者，由地政士公會推

薦，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1、臺中市優良地政士推薦表（格式如附表1）。

2、個人自傳及成長奮鬥歷程（格式如附表2）。

3、參選具體優良事蹟及證明文件（格式如附表3）。

4、參選人同意書（格式如附表4）。

(二)依本要點第三點規定申請者，應附具參選人代理申請案件統計

表及其明細（格式如附表5、6）。

(三)依本要點第四點、第五點及六點規定申請者，應檢附相關具體

資料。

(四)申請人檢送文件及資料不符規定者，由本局通知其於10日內補

正，逾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九、評選方式與獎勵：

(一)初評：

  本局就推薦單位所送推薦表及證明文件等資料進行書面審核，

並將符合資格及獎勵條件之申請人名單於本局網站公告5天，公

告期間如經人檢舉、異議並經查證其不符合奬勵資格或條件屬

實者，取消其參選資格。

(二)複評：

  由臺中市地政士獎懲委員會評選，以面談方式進行評審，並依

下列項目評分及加總（格式如附表7）。

1、闡述個人事蹟占總分45%（自我介紹、從業歷程、工作理念、

成長奮鬥等）。

2、參選資料占總分55%（具體優良事蹟及證明文件）。

(三)獎勵：

  由本局將評審結果（分數達80分以上者）簽報局長核定，於適

當公開場合公開表揚頒贈獎座，並公告於本局網站。

十、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局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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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4017744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樹木保護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如附件，並自即

日起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秘書室)、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企劃

科)、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樹木保護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6月17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107554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3年4月15日府授人企字第1030068259號函修正第三點

中華民國103年10月1日府授人企字第1030196682號函修正第五點

中華民國104年8月7日府授人企字第1040177442號函修正第三點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本市樹木保護之推動及執行，

特依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五條規定，設臺中市政府樹木保護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受保護樹木認定審查事項。

(二)施工地區內樹籍資料及受保護樹木之保護計畫或移植及復育計

畫等相關資料之審議事項。

(三)樹木保護政策及推動方向基本原則之擬定。

(四)其他關於受保護樹木之審議、諮詢、解釋、鑑定、協調、爭議

及重大違規事件。

三、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ㄧ人，由市長指派副市長兼任，副主任委員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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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秘書長兼任，委員十五人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以下簡稱本府農業局)局長。

(二)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三)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局長。

(四)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五)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六)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局長。

(七)專家學者六人。

(八)相關團體代表三人。

四、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二年，連聘得連任，任期內委員出缺時，得由本

府請原推薦委員之機關（團體）再行推薦補聘（派），出缺委員

之推薦機關（團體）未推薦者，得由本府視需要另行補聘（派）樹

木保護相關機關（團體）、學者、專家出任委員，補聘（派）委員

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為止。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

退。

  第三點各款之外聘委員於任期屆滿而原推薦機關（團體）未再為推

薦或推薦機關（團體）未推薦委員者，本府得視需要另行補聘樹木

保護相關機關（團體）、學者、專家出任委員。

五、本委員會得設工作小組，協助委員會辦理受保護樹木認定、移植及

認養等各項審議工作；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指派本府農

業局人員兼任，承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之指示，綜理本委員會幕

僚業務；另置辦事人員若干人，由本府農業局人員兼任，受執行秘

書指揮監督，辦理相關事務。

六、本委員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或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之連署

亦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均以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

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

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代理。

七、本委員會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決議事項並應

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八、本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本府各機關委員或單位代表因故

無法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參加出席。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機關、團體或專家、學者列席。

九、本委員會對外行文，以本府名義行之。

十、本委員會委員在行政程序中，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或第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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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應行迴避之事由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時，本府得請

其迴避。

十一、本委員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二、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本府農業局編列預算支應之。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40180034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訂定「臺中市無障礙人行空間推動小組設置要點」如附件，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秘書室)、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企劃

科)、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無障礙人行空間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8月11日府授人企字第1040180034號函發布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實踐人本環境，推動人行空間無障

礙設施，營造永續、宜居之城鎮環境，提升國人生活環境品質，設

臺中市無障礙人行空間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

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整合規劃、研究、諮詢、協調及推動人行空間無障礙環境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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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

(二)無障礙人行空間執行後之評估分析、檢討。

(三)其他推動人行空間無障礙環境相關事宜。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府秘書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本府

副秘書長一人兼任。其餘委員四人由本府都市發展局局長、警察局

局長、交通局局長、建設局局長兼任。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派(聘)兼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

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出缺時，其所餘任期尚有半年以上者應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

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四、本小組會議不定期召開，由召集人為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由

副召集人代理之；召集人、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

委員中一人代理主席。

五、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除召集人及副召

集人外，如因故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他人代理出席。

六、本小組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時，由主席決定。

七、本小組會議之決議，以本府名義函送各相關機關辦理。

八、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相關機關派員列席，並得邀請協調人及相關機

構、團體列席，委員對於審議協調之案件具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

迴避。

九、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本府建設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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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40184550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設置要點」如附件，並自

即日起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秘書室)、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企劃

科)、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2月1日府授社障字第0991000018940號函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102年11月26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228852號函修正第3~12點

中華民國104年8月18日府授人企字第1040184550號函修正第4~12點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事項，特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設臺中市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整合規劃、研究、諮詢、協調及推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關

事宜。

（二）審議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事宜。

（三）其他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及福利保護相關事宜。

三、本小組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副市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本

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七人至十五人，

由主任委員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身心

障礙福利學者或法學專家、民意代表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人

派(聘)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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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派(聘)兼之。但代表機關或團體出任

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出缺時，其所餘任期尚有半年以上者應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

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第一項委員名額分配，其中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身心障礙

福利學者或專家、民意代表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人，不得少

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且單一性別亦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承主任委員之命處理日常事務；並置工作

人員若干人，均由主任委員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人員派兼之。

五、本小組會每年開會二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主席，必要時得召集

臨時會議。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主任委

員、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中一人代理主

席。

六、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除主任委員及副

主任委員外，如因故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他人代理出席。

七、本小組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八、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相關機關派員列席；審議身心障礙者之申訴事

宜時，得設處理分隊調查事實，並得邀請協調人及相關機構、團體

列席。

委員對於審議之身心障礙協調案件具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九、本小組決議事項應於本府網站發布並送請相關機關(構)、團體參考

或辦理。

十、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一、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本府社會局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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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40177637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函轉內政部為「海岸地區範圍」公告1份，請張貼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海岸管理法第5條規定及內政部104年8月4日台內營字第

10408121042號函辦理。

二、公開展覽期間自即日起不得少於30日。

三、公告文影本、海岸地區範圍圖等相關資訊，請至內政部營建署全球資

訊網站查閱下載或逕洽該署查詢。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大甲區公所、臺中市大安區公所、臺中市

清水區公所、臺中市梧棲區公所、臺中市龍井區公所、臺中市大肚區

公所

副本：內政部、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政府文化

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

中市政府財政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

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除內政部外，以上均含來函、公告影本1份)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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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400566762號

主旨：臺中市私立舜云幼兒園廢止設立許可案，特予公告。

依據：臺中市私立舜云幼兒園104年7月30日、8月6日申請書及「幼兒園與其

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本案自104年7月31日起廢止設立許可。

二、臺中市私立舜云幼兒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吳舜云。身分證字

號：T20166****。園址：臺中市西區昇平里6鄰忠明南路315號。

三、本案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同意該

園廢止設立許可，並依同法第18條規定註銷原設立許可證書（證書字

號：中市教幼字第1010026901號）。

局長　顏慶祥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400602682號

主旨：臺中市私立中山幼兒園廢止設立許可案，特予公告。

依據：臺中市私立中山幼兒園104年8月10日中山幼字第1040005號函及「幼兒

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自104年8月14日起廢止設立許可。

二、臺中市私立中山幼兒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周明義。身分證字

號：A10403****。園址：臺中市南區樹德里11鄰建國南路一段126號。

三、本案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同意該

園廢止設立許可，並依同法第18條規定註銷原設立許可證書（證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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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中市教幼字第1010061093號）。

局長　顏慶祥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040038359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示送達104年1月至3月於本市轄區內道路違停移置保管車輛清冊乙

份。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78、80、81及82條。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3。

三、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104年1月至3月於本市轄區內道路違停移置保管車輛逾期尚未領回，經

雙掛號郵寄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領回，因查無此人、遷移不明等而無

法送達，茲依法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逾期未領回車輛由本局移置保管，清冊所列車輛經公告20日未認領者

以送達論，逾期仍未領回者將續由本局依法公告拍賣之。

局長  王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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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林字第1040024435號
附件：臺中市受保護樹木公告清單
主旨：公告本市西區等8區共計27棵樹木(詳如附件)為本市受保護樹木。
依據：依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四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受保護樹木及其必要生育地環境範圍之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應維護受保護樹木之良好生態環境，並得向樹木所在地區公所及農業
局申請農業局提供之樹木養護技術。

二、受保護樹木除具有下列原因之一並經農業局許可外，不得砍伐、移植
或毀損：

(一)罹患嚴重病蟲害。
(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
(三)危害公共設施。
(四)危害居家安全。
(五)其他經樹木保護委員會審議通過有砍伐、移植或毀損之必要者。

三、受保護樹木土地管理機關（以下簡稱土地管理機關）或所在地區公所
應定期追蹤管理區域或轄區內受保護樹木實際狀況，並於每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前向農業局提報其資料。

四、土地管理機關或區公所發現有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之情事時，應予以
制止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並通報農業局。必要時，得洽請轄區警察
機關協助處理。

五、土地管理機關應負責其管理土地內受保護樹木及其生育環境維護管理
有關事項。

六、受保護樹木及之必要生育地環境範圍得申請容積移轉獎勵及地價稅全
額補助。

七、違反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者，處行
為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受保護樹木
位於森林法第三條第一項及其施行細則第三條所定林地範圍內者，依
森林法處罰。

八、公告期間內，公告範圍內之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如有異議，
得以書面向農業局提出，農業局於收受異議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將審
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異議人。

九、公告日期：自民國104年8月14日起60日。

局長　王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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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423012 1 100
02 1320001 653
03 0917005 334 334 7
04 0917006 334 359 360
05 0922002 257 258 1 259 295 296
06 2907002 135 1
07 2905003 621 620
08 0724001 683 1
09 0724070 23 1 25 1
10 0828009 220 222 2
11 0828008 212 220
12 0838006 73 77
13 0610002 704 705

14 0610003 704 705
15 0632001 569 570
16 0632002 569
17 0632003 569
18 0632004 569
19 0632005 569
20 0632006 569
21 0632007 569 570
22 0632008 537
23 0632009 570
24 0632012 546
25 0632013 546
26 0632016 560 561
27 0632017 560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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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家防字第10400819691號

主旨：公告兒少保護個案曾姓姊弟安置期間相關費用依法應由曾建樺君負

擔，惟負擔費用之裁處書無法送達，特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臺中市兒童及少年安置費用收取辦法第5條、第8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

條、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本案於104年5月8日中市社家防字第1040050047號函核定曾君應支

付兒少保護個案曾姓姊弟委託安置費用。惟送達未獲會晤本人亦

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致其依臺中市兒童及少年安置費用收取辦法

審核之負擔費用裁處書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本公示送達

黏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牌示處及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

送達效力。前開裁處書現由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保

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地址：臺中市豐

原區陽明街36號，電話：(04)22289111轉38975，承辦人：林小

姐】

局長  呂建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家防字第10400823441號

主旨：公告兒童保護個案賴姓兒童安置期間相關費用依法應由黃怡萍君負

擔，惟負擔費用之裁處書無法送達，特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臺中市兒童及少年安置費用收取辦法第5條、第8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

條、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本案於104年1月16日中市社家防字第1040006642號函核定黃君應

支付兒童保護個案賴姓兒童委託安置費用。惟送達未獲會晤本人

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致其依臺中市兒童及少年安置費用收取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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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審核之負擔費用裁處書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本公示送

達黏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牌示處及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

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

生送達效力。前開裁處書現由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地址：臺中市

豐原區陽明街36號，電話：(04)22289111轉38975，承辦人：林小

姐】

局長  呂建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工字第104008236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局104年度上半年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犯罪行為人公告名單，請貴

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34條規定辦理。

二、附件電子檔案容量過大，將另以電子郵件傳送。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本局社會工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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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40060135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張光佑等389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送達人清冊

1份。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經第1次投遞車籍地掛號郵寄冊

內被通知人，該郵件無法送達；復於第2次投遞戶籍地因無人領取，茲

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本批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第1聯已送至各處分（監理）機

關，違規人得逕至處分（監理）機關領取並接受裁處，如逾20日未領

者以送達論，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局長  蔡義猛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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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400717951號

主旨：公告本市展延指定精神專科醫師一案。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32條第5項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7條及第8條規

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展延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張清棊醫師為本市指定精神專科醫師，有

效日期自104年8月4日起至110年8月3日止。

二、指定精神專科醫師依據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7條規定：指定醫

師應每六年接受十八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由相

關機構、團體辦理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訓

練課程。完成前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屆滿前

三個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者，每

次展延以六年為限。

三、指定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其指定資格失其效力。指定

醫師違反本法或其他醫事相關法令規定，情節重大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廢止其指定。

局長　　徐永年　　公假 
　副局長　陳南松　代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40179056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政府關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定主管機關之權

限，劃分由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執行。

依據：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第3條及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劃分自治條例

第2條。

公告事項：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為執行下列法規之主管機關，其權限：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3條第1項第1款（有關建立早產兒通報系

統，並提供追蹤、訪視及關懷服務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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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40080586號

主旨：公告解除渼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土地（臺中市大里區光正段1329

地號）土壤污染管制區之管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6條。

公告事項：　

一、臺中市大里區光正段1329地號土地因土壤重金屬鉻、鎳濃度超過土壤

污染管制標準，前經臺中市政府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本局公告

為土壤污染管制區，經土地所有人進行土壤污染改善，並由本局進行

污染改善成效驗證，確認土壤污染物濃度已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臺中市政府業於104年7月27日以府授環水字第1040154793號公告解除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依法予以解除土壤污染管制區之管制。

二、其他重要事項：

(一)解除土壤污染管制區之各項行為管制項目。

(二)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

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本局審

查後，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

郵日）。

局長  洪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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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40080816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新社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

依據：依據噪音管制法第18條、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第4條及第8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航空噪音防制區：詳如臺中市新社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劃定一覽表。

二、實施日期：本公告事項自公告日起實施，102年4月2日府授環空字第

1020028391號公告，自本公告公告日起廢止。

局長  洪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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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40080820號

主旨：臺中市清泉崗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劃定一覽表。

依據：依據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第4條及第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航空噪音防制區：詳如臺中市清泉崗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劃定一覽

表。

二、實施日期：本公告事項自公告日起實施，102年6月3日中市環空字第

1020049805號公告，自本公告公告日起廢止。

局長  洪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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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40167853號

附件：更正對照表及航照套繪圖各1份

主旨：更正本府104年2月2日府授環水字第1040013053號公告中「大里區夏田

東段944（部分）、943（部分）地號及無地號國有地構成坵塊(面積

344.95平方公尺)」為「大里區夏田東段944（部分）、943（部分）、

650（部分）及651（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344.95平方公尺)」。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01條規定、本府104年2月2日府授環水字第1040013053

號公告暨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104年4月30日里地一字第1040004323

號函。

公告事項：　

一、更正情形概述：本府104年2月2日府授環水字第1040013053號公告本

市大里區夏田東段944（部分）、943（部分）地號及無地號國有地構

成坵塊(面積344.95平方公尺)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其中無地號國有

地經本市大里地政事務所於103年辦理地籍重測後編載為夏田東段650

（部分）、651（部分），更正原因及情形如更正對照表。

二、其他重要事項：

(一)場址航照套繪圖如附件。

(二)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本府環境保護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地

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分機66312）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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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2 2 1040013053

(1/2) 

m2

m2

1
631

21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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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

)
878.80

3
866

984.58

4

944(

)
62.3

(

103

650 651
)

943(

)
24.3

258.35
650( ) 209.91

651( ) 48.44

m2
344.95 m2

5
763(

)
1767.59

6
890(

)
17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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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4-0000( ) 0943-0000( )

0651-0000( ) 0650-0000( )

A
K

I

J B

C
D

G

L

H F

E

944
943

650
651

:
344.95 m2

X Y 

0944-0000(
)

C 216719 2664886 

62.3

D 216714 2664890 

E 216699 2664891 

F 216699 2664889 

G 216705 2664885 

L 216702 2664890 

0943-0000(
)

E 216699 2664891 

24.3
F 216699 2664889 
H 216691 2664888 
I 216683 2664888 
J 216682 266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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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0650-0000(
)

A 216691 2664901 

209.91

E 216699 2664891 

J 216682 2664890 

K 216705 2664898 

L 216702 2664890 

0651-0000 (
)

B 216720 2664890 

48.44

C 216719 2664886 

D 216714 2664890 

K 216705 2664898 

L 216702 266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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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40083967號

附件：更正對照表及航照套繪圖各1份

主旨：更正本局104年2月6日中市環水字第1040012222號公告中「大里區夏田

東段944（部分）、943（部分）地號及無地號國有地構成坵塊(面積

344.95平方公尺)」為「大里區夏田東段944（部分）、943（部分）、

650（部分）及651（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344.95平方公尺)」。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01條規定、本局104年2月6日中市環水字第1040012222

號公告暨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104年4月30日里地一字第1040004323

號函。

公告事項：　

一、更正情形概述：本局104年2月6日中市環水字第1040012222號公告本市

大里區夏田東段944（部分）、943（部分）地號及無地號國有地構成

坵塊(面積344.95平方公尺)為土壤污染管制區，其中無地號國有地經

本市大里地政事務所於103年辦理地籍重測後編載為夏田東段650（部

分）、651（部分），更正原因及情形如更正對照表；餘公告事項未變

更。

二、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本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地址：臺中市西

區民權路99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分機66312）

局長  洪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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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4-0000( ) 0943-0000( )
0651-0000( ) 0650-0000( )

A
K

I

J B

C
D

G

L

H F

E

944
943

650
651

:
344.95 m2

X Y 

0944-0000(
)

C 216719 2664886 

62.3

D 216714 2664890 

E 216699 2664891 

F 216699 2664889 

G 216705 2664885 

L 216702 2664890 

0943-0000(
)

E 216699 2664891 

24.3
F 216699 2664889 
H 216691 2664888 
I 216683 2664888 
J 216682 266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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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0650-0000(
)

A 216691 2664901 

209.91

E 216699 2664891 

J 216682 2664890 

K 216705 2664898 

L 216702 2664890 

0651-0000 (
)

B 216720 2664890 

48.44

C 216719 2664886 

D 216714 2664890 

K 216705 2664898 

L 216702 266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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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示送達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40083406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義務人朱鈞麟等60人（如名冊）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經本局依法

裁處，特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朱鈞麟等60人（如名冊）於104年度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0

條第1項及第67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2,000元整罰鍰；或因違反空氣污

染防制法第40條第1項及第67條第2項規定處新臺幣1,500元整罰鍰。因

義務人行方不明，致其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示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裁處函，逕行繳款銷案。【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電話：04-

2227-6011轉66237】逾期未繳者，即依法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局長　洪正中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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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行為人姓名 車號 裁處金額 裁處書字號 保留年度

1 朱鈞麟 JQF-270 2000 21-104-010037 104

2 林素卿 UH2-619 2000 21-104-010048 104

3 林玉山 830-DRZ 1500 21-104-010050 104

4 陳柔琁 XN2-885 1500 21-104-020013 104

5 潘峻宇 J7A-912 1500 21-104-020043 104

6 賴詠譁 773-GRE 2000 21-104-020058 104

7 廖本海 NQO-525 2000 21-104-020132 104

8 黃昭勛 GAU-270 2000 21-104-030052 104

9 莊正林 G6G-965 2000 21-104-030075 104

10 葉建鈞 PN5-081 2000 21-104-030127 104

11 沈啟揚 IWX-906 2000 21-104-030276 104

12 廖碧珍 129-DSW 2000 21-104-030298 104

13 吳雪娥 550-BXE 2000 21-104-030316 104

14 翁曉如 YBC-418 2000 21-104-030319 104

15 蔡瑩瑩 TEZ-939 2000 21-104-030324 104

16 沈勇任 KGB-629 2000 21-104-030338 104

17 張鎮國 JBI-118 2000 21-104-030403 104

18 葉南廷 NQM-455 2000 21-104-030404 104

19 施喬騰 FXV-923 2000 21-104-030478 104

20 林珮婷 675-DRS 2000 21-104-030489 104

21 施喬智 SUO-317 2000 21-104-030499 104

22 張雅庭 982-DRX 2000 21-104-030508 104

23 古育如 PN2-860 2000 21-104-030510 104

24 潘則學 853-GQX 2000 21-104-030520 104

25 賴秀琴 CH5-968 1500 21-104-030526 104

26 蔡騰祺 EZI-590 1500 21-104-030527 104

27 鄭素敏 317-DTF 2000 21-104-030565 104

28 許有德 378-BPN 2000 21-104-030572 104

29 楊馥茵 CW3-955 2000 21-104-030621 104

30 林育辰 J7X-383 2000 21-104-030665 104

31 謝淑惠 ZTV-636 2000 21-104-030764 104

32 蔡全成 710-BYT 2000 21-104-040051 104

33 李偉宗 833-DTG 2000 21-104-040062 104

34 張炳紳 950-BXV 2000 21-104-040065 104

35 石佩凌 HG9-509 2000 21-104-040100 104

36 楊建賢 JCO-063 2000 21-104-040111 104

37 謝陳玉盆 JRQ-350 2000 21-104-040121 104

38 洪閣覬 303-GWC 2000 21-104-040224 104

39 張梓旭 G26-059 2000 21-104-040255 104

40 林東富 GQV-072 2000 21-104-040260 104

41 胡善媛 SQ8-227 2000 21-104-040304 104

42 施麗憫 YF2-075 2000 21-104-040317 104

43 陳姿宇 810-GTA 2000 21-104-040460 104

44 林建安 L6C-197 2000 21-104-050033 104

45 曾淑貞 CUC-955 2000 21-104-050065 104

46 陳益政 G3W-872 2000 21-104-060037 104

47 鄭育雯 M5Z-670 2000 21-104-060053 104

48 周湶泰 268-ELL 2000 21-104-060061 104

49 陳紫雲 HH3-730 2000 21-104-06007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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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行為人姓名 車號 裁處金額 裁處書字號 保留年度

1 朱鈞麟 JQF-270 2000 21-104-010037 104

2 林素卿 UH2-619 2000 21-104-010048 104

3 林玉山 830-DRZ 1500 21-104-010050 104

4 陳柔琁 XN2-885 1500 21-104-020013 104

5 潘峻宇 J7A-912 1500 21-104-020043 104

6 賴詠譁 773-GRE 2000 21-104-020058 104

7 廖本海 NQO-525 2000 21-104-020132 104

8 黃昭勛 GAU-270 2000 21-104-030052 104

9 莊正林 G6G-965 2000 21-104-030075 104

10 葉建鈞 PN5-081 2000 21-104-030127 104

11 沈啟揚 IWX-906 2000 21-104-030276 104

12 廖碧珍 129-DSW 2000 21-104-030298 104

13 吳雪娥 550-BXE 2000 21-104-030316 104

14 翁曉如 YBC-418 2000 21-104-030319 104

15 蔡瑩瑩 TEZ-939 2000 21-104-030324 104

16 沈勇任 KGB-629 2000 21-104-030338 104

17 張鎮國 JBI-118 2000 21-104-030403 104

18 葉南廷 NQM-455 2000 21-104-030404 104

19 施喬騰 FXV-923 2000 21-104-030478 104

20 林珮婷 675-DRS 2000 21-104-030489 104

21 施喬智 SUO-317 2000 21-104-030499 104

22 張雅庭 982-DRX 2000 21-104-030508 104

23 古育如 PN2-860 2000 21-104-030510 104

24 潘則學 853-GQX 2000 21-104-030520 104

25 賴秀琴 CH5-968 1500 21-104-030526 104

26 蔡騰祺 EZI-590 1500 21-104-030527 104

27 鄭素敏 317-DTF 2000 21-104-030565 104

28 許有德 378-BPN 2000 21-104-030572 104

29 楊馥茵 CW3-955 2000 21-104-030621 104

30 林育辰 J7X-383 2000 21-104-030665 104

31 謝淑惠 ZTV-636 2000 21-104-030764 104

32 蔡全成 710-BYT 2000 21-104-040051 104

33 李偉宗 833-DTG 2000 21-104-040062 104

34 張炳紳 950-BXV 2000 21-104-040065 104

35 石佩凌 HG9-509 2000 21-104-040100 104

36 楊建賢 JCO-063 2000 21-104-040111 104

37 謝陳玉盆 JRQ-350 2000 21-104-040121 104

38 洪閣覬 303-GWC 2000 21-104-040224 104

39 張梓旭 G26-059 2000 21-104-040255 104

40 林東富 GQV-072 2000 21-104-040260 104

41 胡善媛 SQ8-227 2000 21-104-040304 104

42 施麗憫 YF2-075 2000 21-104-040317 104

43 陳姿宇 810-GTA 2000 21-104-040460 104

44 林建安 L6C-197 2000 21-104-050033 104

45 曾淑貞 CUC-955 2000 21-104-050065 104

46 陳益政 G3W-872 2000 21-104-060037 104

47 鄭育雯 M5Z-670 2000 21-104-060053 104

48 周湶泰 268-ELL 2000 21-104-060061 104

49 陳紫雲 HH3-730 2000 21-104-060077 104

50 王樹宇 UN8-362 2000 21-104-060194 104

51 紀金棗 GHQ-496 2000 21-104-060203 104

52 呂世甡 RS8-458 2000 21-104-060306 104

53 游淑娟 770-GWB 2000 21-104-060312 104

54 潘聖安 020-GMC 2000 21-104-060411 104

55 黃慶能 JFP-460 2000 21-104-070080 104

56 蔡忠宇 MOM-807 2000 21-104-070160 104

57 余義香 PQ8-460 2000 21-104-070164 104

58 林金軟 INI-735 2000 21-104-070204 104

59 張洪嘉 7GA-009 2000 21-104-070221 104

60 蘇祥泰 KCC-498 2000 21-104-07033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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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0401536291號

附件：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及土地保存範圍地籍圖

主旨：重新公告登錄本市北屯區「水湳菸樓」為歷史建築。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100年度第1次、103年度第4次及104年度第2

次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水湳菸樓。

二、種類：產業設施（菸樓）。

三、位置或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永和巷14-1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一)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臺中市北屯區水湳段60、61等2筆

地號。

(二)保存範圍土地面積：581平方公尺。

五、登錄理由：菸樓為製菸產業的重要設施之一，其見證日治時期產業發

展，同時該建築物內部設施包含：乾燥間、火爐間保存均尚完整，

為臺灣傳統產業史所遺留史蹟空間，深具地方產業特色及歷史文化價

值，亟需加以保存。

六、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56

條及58條第1項規定，得於本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

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本府遞送，並將副本抄送文化部

訴願審議委員會(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林佳龍　　公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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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水湳菸樓」地籍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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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40181304號

主旨：本府辦理豐原區南陽市地重劃區西側8米聯外道路開闢工程用地徵收，

茲因權利人張欽嘉先生徵收公告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以l04年7月15日府授地用字第l041530145號函

通知，因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上開補償費訂於l04年8月28日(星期五)下午1時30分至2時止假臺灣土

地銀行豐原分行二樓(豐原區中山路508號)辦理發放事宜，權利人未於

上開日期領取者，請於104年9月14日前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理領款

事宜，逾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將補償費轉存「臺中市政府土

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 (國庫專戶)保管，並視同補償完竣。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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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40178527號

主旨：本府辦理豐原區都市計畫11-11號道路工程，奉准徵收豐原區師範段

400-3地號等28筆土地，合計面積0.122379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

良物1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4年8月6日台內地字第1041306994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4年8月6日台內地字第1041306994號

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及徵收土地地

價、農作改良物補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豐原

區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4年8月18日起至民國l04年9月17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

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

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

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補償其地價，該市價係經

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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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

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

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

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l05年1月開

工，106年12月完工。

十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

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

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

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

該申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

知送達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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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401753491號

主旨：公告高千琇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高千琇。

二、執照字號：（104）中市地士字第001645號。

三、證書字號：（9 6）台內地登字第025724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立暘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762號。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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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401846481號

主旨：公告魯先維先生申請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魯先維。

二、證書字號：（104）中市地估字第000075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承天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208巷3號。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401851371號

主旨：公告註銷李再昇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李再昇。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808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李再昇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一段41巷84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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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401856851號

主旨：公告註銷黃致銘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致銘。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603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群義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墩11街278號1樓。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管字第10401759511號

附件：如文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許可辦法」草

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修正依據：依建築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但書規定。

三、修正「臺中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許可辦法」草案如

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網站(網址http://www.lawsearch.taichung.

gov.tw/GLRSout/DraftForm.aspx）臺中市法規資料庫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各機關法規命令訂定、修正草案及廢止案之預告期間，不得

少於7日)陳述意見或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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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使用管理科)。

(二)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

(三)電話：04-22289111轉64301。

(四)傳真：04-22264683。

(五)電子郵件：archtony@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許可辦法 
第三條、第五條、第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許可辦法經一百年七月

十二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一三一○八七一號令發布施行迄今，迭經

一百零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一○○三○○四五、一百零

二年九月九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二○一六六○四八二號令修正、一百零

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三○二六二三七七號令修正。

經查臺北市等13個縣市僅就申請戶該戶逕為審查，又本市民國九十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搭建完成之建築物有持續居住之事實迄今已逾13年

以上，考量因共同繼承持分房屋或名下其他房屋不堪使用或家庭因素所

致等，造成「申請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有其他自有已接用水電房

屋」但確有迫切民生需要者，受限本款規定，無法辦理，尚非本辦法規

範原意，同法第三條第二項第四款雖訂有其他特殊情形，可以專案簽准

方式辦理，惟尚需由各該特殊情形之主管機關確認，並經專簽程序，其

辦理過程繁瑣耗時，對確有迫切民生需要者無法於短時間內辦理完成，

本次為簡政便民，爰修正本辦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之限制及應檢附之

相關書件。

有關符合其他特殊形情者，目前執行方式係經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其事業特性及管理內容認定後核准者，後續再委由各區公所依該辦

法給予接用水電許可證明，為使辦理接水接電之執行權責更臻明確，爰

修正本辦法第三條第二項第四款及第六條之規定。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秋字第　4　期

104 105



10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秋字第　4　期

105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秋字第　4　期

106 107



106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秋字第　4　期

107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編字第1040163632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預告制定「臺中市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編定規費收費標準」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二、制定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7條、規費法第10條第1項及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第56條。
三、制定「臺中市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編定規費收費標準」草案如附

件。本案另載於本府網站（網址：http://www.taichung.gov.tw/
default2mp.asp）臺中市法規資料庫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土地編定科）。
(二)地址：407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號7樓。
(三)電話：04-22289111#63739，承辦員：張芸榕。
(四)傳真：04-22170577。
(五)電子郵件：kawasaki8009@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編定規費收費標準草案總說明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五十六條規定，申請使用地變更
編定應繳納之審查規費，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另定收費標準。
另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行政規費應審酌成本原則訂定收費
基準。經考量各縣市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審查成本不同及反映本市
變更編定審查作業之真實行政成本，特訂定臺中市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
規費收費標準。本草案共計九條，其要點如下：
一、明定本收費標準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明定本收費標準之收費方式。（第二條至第五條）
三、明定免納規費種類。（第六條）
四、明定本收費標準之受理方式。（第七條）
五、明定本收費標準之施行日期。(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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